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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

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1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

理二部下发的《关于对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

第276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对2020年年度报告相关事项作出说明。公司收到《问询函》

后，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并会同公司年审会计师、独立董事就《问询函》列载的问题逐条核查落实，现回复

如下：

问题1：年报显示，你公司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57,159.69万元，其中供应链业务收入24,238.15万

元。 江西世龙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龙供应链” ）系你公司全资子公司，报告期内主要开展

贸易业务并实现营业收入24,610.02万元，净利润-10,555.85万元，期末净资产为-7,884.49万元。

（1）请你公司说明供应链业务的具体经营模式，包括但不限于实物流转、资金流转、公司提供的主要

商品服务和定价政策、结算模式、信用政策等，并结合新收入准则，从“控制” 的角度具体分析供应链业务

的收入确认方法及依据。

回复：

（一）供应链业务的具体经营模式，包括但不限于实物流转、资金流转、公司提供的主要商品服务和

定价政策、结算模式、信用政策。

1、供应链业务的具体经营模式：

公司供应链业务主要包括贸易产品销售、供应链服务，具体说明如下：

1）贸易产品销售：公司产品贸易主要以化工产品、农医药中间体等产品为主，具体经营模式为，公司

利用长期以来在化工行业积累的经验、客户、供应商资源，通过对化工、农医药产品的市场需求、价格信息

的了解和分析，选择产品较为紧俏，毛利较高的产品，利用公司掌握的信息优势、渠道优势等，先预付供应

商货款锁定产品价格，再通过掌握的客户资源、市场情况寻找客户进行销售；根据掌握的客户需求情况，

利用公司多年的化工产品原材料信息及渠道寻找对应的产品供应商，采购后销售给有需求的客户。

2）供应链服务：公司供应链服务系公司提供居间代理服务，代理采购、代理销售等业务。 具体经营模

式为公司根据客户或供应商的需求，为其寻找上下游企业，在委托方支付保证金后，采购合同约定的标的

产品销售给客户，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向委托方收取服务费。

2、供应链业务实物流转、资金流转情况

1）实物流转：产品贸易模式下，公司采购货物后，在客户指定地点进行交货，经客户签收后货物控制

权转移至客户。 供应链服务模式下，公司采购货物后交付给客户，货物完成交割后，委托方与公司进行结

算。

2）资金流转：产品贸易模式下，公司根据产品紧俏程度和供应商供货情况，采取预付货款等方式将

货款支付给供应商；根据下游客户情况采取款到发货、货到付款等形式收回资金。 供应链服务模式下，公

司代理采购及销售，公司会向委托人收取部分保证金，交易完成后退回或进行结算款项的冲抵。

3、定价政策、结算模式、信用政策

1）定价政策：公司采购与销售环节定价政策均为根据产品市场供求及价格情况随行就市，双方进行

商务洽谈，协商一致后分别签订购销合同。 合同签订后双方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对约定产品价格进行

修改。

2）结算模式：采购环节，公司一般与供应商约定采取预付货款，款到发货等结算方式，货物验收后由

供应商开具增值税发票，付款方式一般为银行电汇或承兑汇票。销售环节，公司根据客户实际情况与客户

约定采取货到付款，约定期限付款等结算方式，货物验收后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给客户，收款方式一般为

银行电汇或承兑汇票。

3）信用政策：公司针对不同客户采取不同的信用政策，公司业务部门负责对客户信息进行调查和收

集，总经办进行复查。 年末业务部门会同总经办、财务部对客户进行信用评级，针对不同等级的客户给予

不同信用期限，对于信用等级良好的客户，给与一定的赊销的额度以及账期，一般不超过90天，信用等级

较差的客户一般采取款到发货及预收款方式。业务过程中，公司根据客户信用等级变化、产品种类及实际

回款情况适时调整信用政策。

（二）结合新收入准则，从“控制”的角度具体分析供应链业务的收入确认方法及依据。

1、供应链业务收入确认原则：

本公司在合同开始日即对合同进行评估，识别该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确定各单项履约

义务是在某一时段内履行，还是某一时点履行。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属于在某一时间段内履行的履约义

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1)客户在本公司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消耗本公司履约所带来的

经济利益；(2)客户能够控制本公司履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3)本公司履约过程中所产出的商品具有不可

替代用途，且本公司在整个合同期间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 对于在某一时点履

行的履约义务，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点确认收入。

公司供应链业务收入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点确认

收入。

2、公司供应链业务收入确认具体方法如下：

1）贸易产品销售：贸易产品销售在货物发出并经客户签收，已经收回货款或取得收款权力凭证且相

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产品相关的成本能够可靠计量时确认收入。

公司在贸易产品销售业务活动中，公司独立选择供应商，分别与供应商及客户签订合同，自主与供应

商及客户协商产品价格，独立承担合同责任。业务活动中，公司根据合同约定的方式将货物交付给下游客

户，公司在客户指定地点按合同约定的产品交付方式交付货物。 如客户拒绝接收或者不按合同约定接收

货物，由公司自行承担货物的保管及后续处置，非产品质量问题，公司无法将货物退回至供应商，承担了

货物无法实现销售的风险。 货物交付并经客户签收后，公司根据合同约定与客户结算并收回货款。

如上所述，贸易产品销售模式下，供应商交付货物后公司承担了存货风险。 货物经客户签收后，控制

权转移给客户，公司承担对客户应收账款的信用风险，属于业务活动的首要责任人。因此公司贸易产品销

售在货物发出并经客户签收，已经收回货款或取得收款权力凭证且相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产品相关

的成本能够可靠计量时确认收入，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2）供应链服务：供应链服务的主要内容包括购销代理、资金周转等，在提供服务的单次交易完成并

结算后确认收入。

公司在购销代理、资金周转业务等供应链业务中，公司在委托方的授权下采购和销售货物，从指定供

应商采购或销售给指定客户，公司不承担货物风险和款项回收风险，属于合同的代理人。公司在提供服务

单次交易完成并结算后确认收入，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综上所述，公司在供应链业务核算中根据合同条款约定、业务实质及收入准则中有关“控制” 的定义

和解释，区分公司在业务活动中属于首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属于首要责任人的，公司按照已收或应收对

价以总额法确认收入；属于代理人的，按照合同约定以净额法确认收入。

（2）请你公司说明最近三年世龙供应链对客户的主要销售产品及服务、销售收入及占比、同比变动

情况、期后回款情况、相关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实质，是否存在为客户垫资的情形，并结合同行业同类产品

情况说明定价是否公允。 各年度差异较大的，请说明差异原因。 同时，请向我部报备世龙供应链近三年单

体财务报表。

回复：

（一）最近三年世龙供应链对客户的主要销售产品及服务、销售收入及占比、同比变动情况、期后回

款情况、相关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实质，是否存在为客户垫资的情形

1、近三年世龙供应链业务主要情况

2020年供应链业务：单位：万元

业务类型 收入金额 占比 同比变动情况 期后回款比例

贸易产品销售 24,405.34 99.17% -56.53% 100.00%

供应链服务 204.68 0.83% -72.47% 100.00%

合计 24,610.02 100.00% -56.74% 100.00%

2019年供应链业务：单位：万元

业务类型 收入金额 占比 同比变动情况 期后回款比例

贸易产品销售 56,141.96 98.69% 169.74% 99.96%

供应链服务 743.58 1.31% 不适用 98.74%

合计 56,885.54 100.00% 173.32% 99.95%

2018年供应链业务：单位：万元

业务类型 收入金额 占比 同比变动情况 期后回款比例

贸易产品销售 20,813.09 100.00% 不适用 100.00%

供应链服务 - - 不适用 -

合计 20,813.09 100% 不适用 100.00%

注：期后回款比例为截止本回复日，各期确认的营业收入已回款款项金额占收入的比例。

世龙供应链公司成立于2018年5月，2018年世龙供应链业务活动开展时间较短， 且主要依托母公司

原有资源开展化工产品贸易活动，产品贸易种类较少，因此2018年供应链业务量较小。 2019年供应链公

司开始自主开拓市场及产品，在原有化工产品贸易基础上根据市场及产品情况开展了农医药产品贸易及

供应链服务业务，贸易产品种类扩大，同时母公司加大了对世龙供应链公司的资金支持，因此2019年供应

链业务增长较快。 2020年由于母公司世龙实业项目投入资金需求增加收回了部分支持资金，同时公司董

事会为了防范产品贸易风险，要求压缩供应链业务规模，2020年供应链公司业务规模缩减，同时2021年

公司决定陆续停止供应链业务，截止本回复之日，供应链公司业务活动已停止。

供应链公司在开展供应链业务活动中，根据合同约定提供产品和服务，由于存在购销价格差价、公司

承担了客户的信用风险，公司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明显的改变了公司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时间分布和

金额，因此相关交易具备商业实质。同时公司在交易过程中给予客户一定的信用期，期末欠款均系正常交

易活动中形成款项，不存在为客户垫资的情形。

（二）结合同行业同类产品情况说明定价是否公允。各年度差异较大的，请说明差异原因。同时，请向

我部报备世龙供应链近三年单体财务报表。

1、经查询同行业信息，均未披露具体产品情况，因此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同行业同类业务毛利率进行

对比如下：

同行业公司名称 业务类别 毛利率

达志科技（SZ:300530） 化工贸易产品 0.53%

齐翔腾达（SZ:002408） 供应链管理 1.99%

江山股份（SH:600389） 农药化工产品贸易 2.65%

川恒股份（SZ:002895) 化工产品贸易 8.09%

行业平均毛利率 3.32%

世龙供应链 贸易产品销售 3.83%

世龙供应链公司贸易产品销售毛利率为3.83%，与同行业不存在重大差异，符合贸易行业特征。

2、公司已向交易所报备世龙供应链公司三年单体财务报表。

（3）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

（一）执行的核查程序：

1、对公司供应链业务流程进行了解并对相关内部控制进行测试，检查内部控制是否存在缺陷。

2、获取并检查供应链业务与主要供应商签订的采购合同，发票、付款凭证、采购入库单等资料，了解

供应商确定方式、定价方式和交货运输方式。

3、获取并检查供应链业务主要客户的销售合同，发票、收款凭证、出库单、客户签收单等资料，了解供

应链业务客户的确定方式、结算方式、结算周期、信用政策和定价方式。

4、对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本期交易金额及期末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等进行函证。

5、分析供应链业务的具体性质和类型，比对同行业可比公司同类型业务毛利率水平，确认供应链业

务毛利率是否符合行业特征。

6、访谈公司管理层及财务人员，了解公司的收入确认政策，相关账务处理情况，对公司收入确认的会

计政策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核查。

7、对主要客户及供应商进行访谈，就合同主要条款、货物交付方式、结算条款及双方权利义务进行询

问，确认与世龙实业公司管理层提供信息是否一致。

（二）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世龙实业公司供应链业务收入确认符合会计准则规定，相关交易具备商业实质，且

不存在为客户垫资的情形，供应链业务与同行业相比不具有重大差异，符合行业特征。

问题2、年报显示，世龙实业部分产品销售及世龙供应链业务所形成应收账款21,407.86万元有较高

评估风险，你公司对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20,186.88万元，其中对上海涌垦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涌垦” ）、 如东泰邦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如东泰邦” ） 分别计提坏账准备14,336.27万元、5,

850.62万元。

（1）请说明前述应收款项所涉交易的具体明细，包括但不限于交易背景、销售内容、销售时间、合同

金额、收入确认时间等，你公司同上海涌垦和如东泰邦的合作年限，核实说明相关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实

质，是否存在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的情况。同时，请向我部报备单独计提坏账的应收款项相关销售合同及

原始会计凭证等。

回复：

（一）前述应收款项所涉交易的具体明细，包括但不限于交易背景、销售内容、销售时间、合同金额、

收入确认时间等，你公司同上海涌垦和如东泰邦的合作年限。

1、与上海涌垦交易相关合同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销售时间 合同金额 交易背景

是否确认

收入

合作年

限

上海涌垦化工有限公司 水合肼 6,402.08

2020年4月

-12月

框架协议

水合肼为公司新产品，

为了迅速打开市场，公

司与上海涌垦签订了

水合肼包销协议，年末

合同已协议终止。

否 3年

上海涌垦化工有限公司 嘧啶呋喃酮 2,154.88 2020年10月 4,200.00

上海涌垦在农医药化

工行业经营多年，具有

销售渠道，对市场较为

熟悉，双方展开合作。

否 3年

上海涌垦化工有限公司 邻氟甲苯 192.00 2020年11月 1,344.00 否 3年

上海涌垦化工有限公司 甲基苯胺 678.00 2020年11月 2,712.00 否 3年

上海涌垦化工有限公司 草甘膦 79.50 2020年12月 79.50 否 3年

上海涌垦化工有限公司 草甘膦 158.00 2020年12月 158.00 否 3年

上海涌垦化工有限公司 丁硫克百威 314.78 2020年12月 314.78 否 3年

上海涌垦化工有限公司 二甲戊乐灵 661.12 2020年12月 661.12 否 3年

上海涌垦化工有限公司 戊酮 144.09 2020年12月 144.09 否 3年

上海涌垦化工有限公司 戊唑醇 48.65 2020年12月 48.65 否 3年

上海涌垦化工有限公司 乙蟎唑 77.63 2020年12月 77.63 否 3年

上海涌垦化工有限公司 戊唑醇 142.82 2020年12月 142.82 否 3年

上海涌垦化工有限公司 戊唑醇 193.58 2020年12月 193.58 否 3年

上海涌垦化工有限公司 戊酮 1,021.64 2020年12月 1,021.64 否 3年

上海涌垦化工有限公司 甲基苯胺 652.92 2020年12月 652.92 否 3年

上海涌垦化工有限公司

辛酰溴苯腈粗

品

3,117.59 2020年12月 3,117.59 否 3年

上海涌垦化工有限公司 丁硫克百威 67.40 2020年12月 67.40 否 3年

2、与如东泰邦交易相关合同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销售时间 合同金额 交易背景

是否确认

收入

合作年

限

如东泰邦化工

有限公司

戊酮 1,782.50 2020年9月 1,866.00

如东泰邦具有销售渠

道，双方展开合作

否 1年

如东泰邦化工

有限公司

戊酮 2,705.70 2020年8月 2,705.70 否 1年

如东泰邦化工

有限公司

戊酮 1,786.00 2020年8月

756.00 否 1年

1,030.00 否 1年

（二）核实说明相关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实质，是否存在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的情况。

公司与上海涌垦、如东泰邦之间交易为正常的产品购销行为，交易过程中双方签订了销售合同，并完

成了产品的交付，交易具备商业实质。

根据收入准则规定，销售合同在满足“因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取得的对价很可能收回” 的条件时

才能够确认收入，在合同执行过程中，需要对合同进行持续评估，在不满足收入确认条件时应停止相关收

入的确认。

上海涌垦、 如东泰邦上述销售合同形成的应收款项出现严重逾期且款项回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相

关事实和交易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司对相关合同进行了评估，依据收入准则规定并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

对应收款项收回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销售合同形成的交易未确认收入。 如东泰邦系公司本年度新增客

户，由于其涉及多项诉讼，经营难以为继，公司已失联。 2020年年度审计过程中，由于如东泰邦公司已失

联，会计师未能对本年度与如东泰邦之间交易及涉及的上下游公司进行核查。出于谨慎性的考虑，公司对

如东泰邦本年度所有交易均未确认收入。 由于未确认收入的销售合同所对应的货物已经交付，公司已失

去对货物的控制，且公司已开具发票，无条件收款的权利已形成，因此公司财务核算中将货物采购成本计

入对两家公司的应收账款并计提坏账准备。

（三）请向我部报备单独计提坏账的应收款项相关销售合同及原始会计凭证等

公司已向交易所报备相关销售合同及原始会计凭证

（2）请说明你公司、公司主要股东、董监高与上海涌垦、如东泰邦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可能导致

利益倾斜的关系，与前述主体发生交易时所做的信用评估、账龄政策、回款政策及执行情况，是否存在回

款逾期后持续发生交易或新增其他商业合作的情形， 和上海涌垦合作成立世龙生物科技公司的主要考

虑，进行合作时对其应收账款账龄情况、是否存在逾期情形。

回复：

（一）请说明你公司、公司主要股东、董监高与上海涌垦、如东泰邦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可能导

致利益倾斜的关系。

经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海涌垦、如东泰邦基本信息如下：

1、上海涌垦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涌垦化工有限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上海涌垦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6MA1J9NMR9G

注册地址 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浦卫公路16299弄13号5层516室A1

法定代表人 沈勇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 沈勇

主要管理人员 沈勇、康凌佳

2、如东泰邦化工有限公司

如东泰邦化工有限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如东泰邦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235855022674

注册地址 江苏省如东县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黄海三路(化配市场)

法定代表人 裴应喜

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 裴应喜

主要管理人员 裴应喜、许小兵

经公开渠道查询并向公司主要股东、董监高进行了确认，未发现与上述公司存在关联方关系及其他

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系。

（二）与前述主体发生交易时所做的信用评估、账龄政策、回款政策及执行情况，是否存在回款逾期

后持续发生交易或新增其他商业合作的情形。

根据公司销售内部控制制度，新增客户由公司业务部门负责获取其工商税务等相关资料，对客户的

基本情况、信用回款、经营能力进行评价，确定是否与其展开交易。 根据评估的结果及具体交易产品决定

其信用政策。 每年度公司根据当年度客户交易量、业务连续性、资金信用度、销售回款情况给客户进行评

分。 公司根据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对上海涌垦、如东泰邦进行了信用评估并在与其销售合同中对账龄政

策、回款政策等信用条件进行了约定。

公司与上海涌垦2018年10月份开始进行交易，根据销售信用评估，给与信用期为0-90天。

如东泰邦为公司2020年新增客户，公司根据其信用评估结果，给与信用期为0-60天。 在交易过程中，

公司对销售合同持续进行评估。 根据合同执行情况，在如东泰邦应收账款出现回款逾期后停止了与其交

易，交易停止后未与其持续发生交易或者新增其他商业合作。 2020年上半年由于水合肼销售市场原因导

致2020年4月份与上海涌垦水合肼销售形成的应收账发生逾期，但为了保证公司正常生产，公司仍继续与

其进行水合肼的交易。 贸易业务2020年均正常回款，12月份应收账款发生逾期，逾期后公司即停止了与

其贸易业务，截止目前未新增其他商业合作。

（三）和上海涌垦合作成立世龙生物科技公司的主要考虑，进行合作时对其应收账款账龄情况、是否

存在逾期情形。

1、合作成立世龙生物科技公司的主要考虑

多年以来公司主要以AC发泡剂、烧碱、氯化亚砜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为主，产品种类较为单一，加之

近年来主要产品市场竞争较为激烈，主要产品毛利率持续降低，造成公司亏损。 为了拓展公司产品线，扭

转公司亏损局面。 公司在进行充分市场信息调研的基础上，决定新增对氯苯甲醛和邻氯苯腈两个高附加

值产品。 同时在前期与上海涌垦交易合作的过程中，公司了解到上海涌垦及相关合作方具有相应产品的

技术且对市场较为熟悉，且合作的主要产品为公司氯气产品的下游延伸产品。经双方协商，并经公司管理

层、董事会审批同意后与沈勇、黄一宸、上海涌垦合作设立了世龙生物科技公司。

3、进行合作时对其应收账款账龄情况、是否存在逾期情形

公司与上海涌垦与于 2019年9月合作设立世龙生物科技，世龙生物科技公司成立时对上海涌垦应收

账款账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截止2019年9月30日余额 款项形成时间

预收账款 251.90 2019年9月

如上表所述，公司与上海涌垦合作设立世龙生物科技公司时，往来余额为预收账款，不存在逾期应收

账款。

（3）请说明前述应收账款无法收回的原因，上海涌垦、如东泰邦资信状况出现问题的时点，相关款项

否存在资金被占用或违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等情形， 并说明你公司是否已经对上述未收回款项提起诉

讼。 如是，请说明诉讼时间及最近进展，并报备证明文件；如否，请说明你公司未提起诉讼的具体原因。

回复：

（一）请说明前述应收账款无法收回的原因，上海涌垦、如东泰邦资信状况出现问题的时点，相关款

项否存在资金被占用或违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等情形

上海涌垦由于其销售策略失误及下游客户回款较慢，导致欠本公司的货款出现严重逾期，其中水合

肼销售业务对应的应收账款自2020年4月份出现逾期，贸易业务应收账款自2020年12月份出现逾期。 如

东泰邦由于涉及多项大金额诉讼，而被查封导致其资金出现问题，2020年9月份开始应收账款出现逾期。

公司与上述两家公司应收账款均系产品购销活动中形成， 双方交易过程中签订了产品销售合同，约

定了货款结算方式及期限，相关交易均在公司管理层审批下开展，不存在资金被占用或违规对外提供财

务资助的情形。

（二）说明你公司是否已经对上述未收回款项提起诉讼。 如是，请说明诉讼时间及最近进展，并报备

证明文件；如否，请说明你公司未提起诉讼的具体原因。

公司已成立了应收账款追讨小组对应收账款进行核查，进一步搜集证据，如发现涉嫌犯罪情形，公司

将向公安机关报案；如不存在犯罪事实，则公司尽快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4）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逐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并详细说明针对公司上述应收账款减值准

备计提的合理性、对应经济业务发生的真实性履行的核查程序、依据、比例及结论。

会计师回复：

（一）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逐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我们对上述问题逐项进行了核查，主要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如下：

1、核查程序：

（1）索取并检查与上海涌垦、如东泰邦签订的销售合同、增值税发票、签收单等资料，核对其是否与

财务记录一致，分析其相关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实质。检查与其交易持续时间、是否存在其他商业合作等行

为。

（2）对公司业务部门进行访谈，了解与上海涌垦、如东泰邦交易流程和背景、与上海涌垦、如东泰邦

交易时所做的信用评估、账龄政策、回款政策，并对执行情况进行检查，了解相关应收账款形成原因及催

收情况。

（3）访谈公司管理层及财务人员，了解公司的收入确认政策，相关账务处理情况，对公司收入确认的

会计政策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核查。

（4）索取并检查公司主要股东、董监高与上述公司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及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

关系的声明。

（5）通过企业信用系统及网络公开渠道查询上海涌垦、如东泰邦的基本情况、主要股东、董监高及历

史股东等信息，检查是否与世龙公司及其主要股东、董监高存在关联方关系。

（6）对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与上海涌垦合作成立世龙生物科技公司的原因及背景。

（7）索取并检查世龙生物科技设立资料及股东出资情况，并对上海涌垦进行访谈，了解其对世龙生

物科技出资资金来源。

（8）检查世龙生物科技成立期间，世龙实业公司与上海涌垦的交易情况，相关应收账款收回及账龄

情况，检查是否存在资金被占用情况。

（9）对与上海涌垦、如东泰邦之间资金往来情况、回款银行单据、期后回款情况进行检查，检查是否

存在资金占用及其他违规财务资助情况。

（10）对上海涌垦进行实地走访和访谈，了解其财务状况及未支付交易款项的原因。对如东泰邦注册

地及办公地进行查看，了解其经营情况。

（11）对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公司针对逾期应收账款采取的措施，并对保全措施相关资料进行

检查。

（12）通过裁判文书网等公开网络渠道查看世龙公司是否针对上说应收账款提起诉讼。 了解未提起

诉讼原因。

2、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对上述问题的回复与我们核查过程中了解的信息一致。

（二）详细说明针对公司上述应收账款减值准备计提的合理性、对应经济业务发生的真实性履行的

核查程序、依据、比例及结论。

1、详细说明针对公司上述应收账款减值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公司上述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上海涌垦化工有限公司 15,557.24 14,336.27 92.15%

如东泰邦化工有限公司 5,850.62 5,850.62 100.00%

合计 21,407.86 20,186.88

上海涌垦由于其自身经营情况及下游回款较慢，导致欠公司的货款出现严重逾期，因此公司根据其

历史结算记录、当前支付能力、期后回款及采取的相关保全措施等情况对其进行了单独的信用风险评估，

并计提了坏账准备。 上海涌垦及其实际控制人沈勇分别持有本公司子公司世龙生物科技5%、10%的股

权，三方就所欠款项签订了《债务清偿协议》，协议约定上海涌垦及沈勇分别以其持有的世龙生物科技的

股权为上海涌垦所欠世龙应收账款提供担保，同时上海涌垦以其《水合肼》包销协议保证金为欠款提供

保证。经公司管理层评估和董事会同意，对上海涌垦应收账款以扣除担保价值后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其中

担保价值为上海涌垦及其控制人沈勇所持15%世龙生物科技股权对应的世龙生物科技截止2020年12月

31日净资产的账面价值及水合肼包销协议保证金。

如东泰邦由于涉及多项大额诉讼，已丧失偿还能力，且公司已失联，公司结合其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了

单独的信用风险评估，经公司管理层评估和董事会同意，如东泰邦全额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综上，公司对上海涌垦和如东泰邦减值准备的计提是合理的。

2、针对公司上述应收账款减值准备计提的合理性、对应经济业务发生的真实性履行的核查程序、依

据、比例及结论。

（1）核查程序：

1）索取上述构成上述应收账款明细，对公司业务部门及财务部门进行访谈，了解相关应收账款形成

过程、原因及财务处理方式。

2）检查上述应收账款对应的销售合同、采购合同、签收单、发票等资料，检查业务是否真实发生并与

财务记录进行核对。对上海涌垦、如东泰邦应收账款余额及交易情况进行函证，通过函证及替代测试对应

收账款进行验证，函证及替代测试比例为100%。

3）对上海涌垦、如东泰邦及公司上游供应商进行实地走访，了解业务发生的真实性，相关公司实际

经营情况及其财务状况，了解其应收账款发生逾期的原因及拟采取的还款措施。

4）对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公司管理层在评估上述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方面的判断及估计，了

解公司管理层针对上述应收账款采取的保全措施及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

5）复核公司管理层对上述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过程，检查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准确，依据是否充

分。

（2）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应收账款是真实的，坏账准备计提是合理和充分的。

问题3、报告期末，你公司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和坏账准备余额分别为7,250.55

万元、1,295.14万元。 请说明上述应收款项所涉交易的具体明细，包括但不限于交易背景、客户名称及关

联关系、合作年限、对应终端客户、产品销售明细及销售时间、合同金额、收入确认时间等，并说明是否存

在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违规确认收入或虚增收入的情况。 同时，请向我部报备相关销售合同、产品出库

单、运输单及客户签收证明、会计凭证等。

回复：

本公司按组合计提的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及坏账准备余额分别应该为6,455.42万元和1,

295.14万元。 公司披露的年报由于财务工作人员失误，将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合计数误填为

7,250.55万元，特此更正。

（一）说明上述应收款项所涉交易的具体明细，包括但不限于交易背景、客户名称及关联关系、合作

年限、对应终端客户、产品销售明细及销售时间、合同金额、收入确认时间等，并说明是否存在不符合收入

确认条件违规确认收入或虚增收入的情况。

1、上述应收账款所涉及的主要客户及对应交易情况如下：

项目

期末余

额

（万元）

坏账准

备

（万元）

交易明细 交易背景

产品销售

时间

合同

金额

（万

元）

收入确

认时间

是否

关联

方

合作年限 对应终端客户

阿乐斯绝热材料（广州）有限公司 669.66 - AC发泡剂

销售AC发泡

剂

2020 年

11-12月

1,

144.0

0

2020年

11-12

月

否 7年

阿乐斯绝热材料（广州）有限

公司

江西省博浩源化工有限公司 583.17 -

水、电、十水、

氢气等

销售水、电、十

水、氢气等

2020 年

11-12月

年 度

合同

2020年

11-12

月

是 10年以上 江西省博浩源化工有限公司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531.70 531.70

碱、 氯气、氢

气等

销售碱、氯气、

氢气等

2017 年

3-6月

年 度

合同

2017年

3-6月

是 10年以上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江维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360.62 360.62

碱、 氨水、容

量费

销售碱、氨水、

容量费

2016 年 2

月 -2017

年6月

年 度

合同

2016年

2月

-2017

年6月

是 8年 江西江维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11140AVANTGARDE�

INDUSTRIAL�CO.,�LIMITED

342.27 - AC发泡剂

销售AC发泡

剂

2020 年

10-12月

年 度

合同

2020年

10-12

月

否 3年

贸易商，销售欧州、德国、意大

利等地

福建永荣科技有限公司 330.51 - 双氧水 销售双氧水

2020 年

11-12月

465.00

2020年

11-12

月

否 1年 福建永荣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颖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50.08 - 氯醚 销售氯醚

2020 年

11-12月

448.35

2020年

11-12

月

否 1年 杭州颖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电化中达化工有限公司 226.93 226.93 氯气、水等

销售氯气、水

等

2015 年

4-6月

年 度

合同

2015年

4-6月

是 10年以上 江西电化中达化工有限公司

11054��DHRUV�POLYMER�LTD 204.69 - AC发泡剂

销售AC发泡

剂

2020年12

月

449.23

2020年

12月

否 8年

贸易商和加工商， 销售印度市

场

新琪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3.35 0.88 氯化亚砜 销售氯化亚砜

2020 年

7-12月

630.00

2020年

7-12月

否 5年 新琪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天辰耀隆新材料有限公司 180.06 - 双氧水 销售双氧水

2020年12

月

年 度

合同

2020年

12月

否 1年 福建天辰耀隆新材料有限公司

11005�� Technofinechem�� Co．，

LTD．

175.75 - AC发泡剂

销售AC发泡

剂

2020年12

月

275.72

2020年

12月

否 10年以上

贸易商和加工商， 销售韩国市

场

11015�� Kimteks� kimya� tekstil�

urunleri��tic．a．s．

162.95 - AC发泡剂

销售AC发泡

剂

2020年12

月

164.54

2020年

12月

否 10年以上 贸易商，销售土耳其市场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157.94 - 碱 销售碱

2020年12

月

432.00

2020年

12月

否 10年以上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力索兰特（苏州）绝热材料有限公司 137.28 - AC发泡剂

销售AC发泡

剂

2020年12

月

274.56

2020年

12月

否 7年

力索兰特（苏州）绝热材料有

限公司

江西天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34.11 - 碱 销售碱

2020年12

月

416.70

2020年

12月

否 10年以上 江西天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1149K-FLEX�POLSKA�SP.Z.O.O. 124.65 - AC发泡剂

销售AC发泡

剂

2020年12

月

205.91

2020年

12月

否 2年

11149�K-FLEX�POLSKA�SP.

Z.O.O.

江西电化乐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18.12 - 液氯 销售液氯

2020年12

月

270.00

2020年

12月

是 10年以上

江西电化乐丰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

11088��DUNIA�KIMIA�JAYA�PT 100.68 0.02 AC发泡剂

销售AC发泡

剂

2020 年

10-12月

100.59

2020年

10-12

月

否 7年

贸易商和加工商， 销售印尼市

场

其他小金额客户

1,

470.89

175.00

账龄组合法合计

6,

455.42

1,

295.14

2、说明是否存在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违规确认收入或虚增收入的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之规定，当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合同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时，企业应当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1）合同各方已批准该合同并承诺将履行各自义务；

2）该合同明确了合同各方与所转让商品或提供劳务（以下简称“转让商品” ）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3）该合同有明确的与所转让商品相关的支付条款；

4）该合同具有商业实质，即履行该合同将改变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时间分布或金额；

5）企业因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取得的对价很可能收回。

公司与上述客户之间的交易均签订了销售合同， 合同中明确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和支付结算条款，

合同具备商业实质，公司交付给客户合同约定的商品并经客户签收后，客户即取得了商品的控制权，公司

享有了因转让商品而收取对价的权利，在对价很可能收回时确认收入。 公司对上述应收账款对应的交易

及销售合同在合同开始日是否同时满足上述条件进行判断，在同时满足上述条件后确认收入，符合会计

准则的规定，不存在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违规确认收入或虚增收入的情况。

3、请向我部报备相关销售合同、产品出库单、运输单及客户签收证明、会计凭证等。

上述应收款项对应销售合同、产品出库单、运输单、客户签收证明、会计凭证详见附件。

（二）请年审会计师对详细说明针对公司上述应收账款减值准备计提的合理性、对应经济业务发生

的真实性履行的核查程序、依据、比例及结论。

会计师回复：

（一）详细说明针对公司上述应收账款减值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公司定期对客户进行信用风险评估，重点关注客户的历史结算记录及当前支付能力进行评估，并考

虑客户自身及其所处行业的经济环境的特定信息。对于无须进行单独评估或单独评估未发生减值的应收

款项，管理层结合当前状况及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并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按照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

损失考虑对应收账款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公司应收账款以账龄作为信用风险组合特征，编制应收款项账

龄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提坏账准备，公司应收账款-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账龄与整

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如下：

类别 风险特征组合 信用期内

账龄

1年以内（扣除

信用期内）

1-2年 2-3年 3年以上

信用期90天 A类客户 0 5% 20% 50% 100%

信用期60天 B类客户 0 20% 50% 100% 100%

信用期30天 C类客户 0 50% 100% 100% 100%

同行业公司账龄及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如下：

账龄 江苏索普（600746） 氯碱化工（600618）

1年以内 5.10% 5.00%

1-2年 15.00% 20.00%

2-3年 30.00% 50.00%

3年以上 50.00% 100.00%

注：以上同行业信息均取自相关公司年度报告。

公司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结合各客户合作情况、所处行业、历史回款及坏账损失情况制定坏账计提政

策，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公司相当，符合行业规律，具备合理性。

（二）核查程序：

1、索取应收账款明细表及账龄分析表，检查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方法及账龄划分是否正确。

2、了解和询问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分析其是否合理。

3、索取应收账款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明细表，并结合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对坏账准备计提过程进

行复核。

4、对按组合计提的应收账款实施函证程序。 检查形成应收账款相关交易的支持性资料，检查和分析

应收账款是否真实存在及合理性。 相关交易核查比例为92.36%。

5、对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客户应收账款逾期的原因及公司对应收账款实际执行的催收措施。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对应经济业务是真实发生的，坏账准备计提是合

理的。

问题4、据媒体报道，世龙供应链的部分供应商、客户与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ST浪奇” ）“贸易黑洞” 所涉公司存在重叠或关联，供应商中包括江苏中冶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冶化工” ）、南通鑫乾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鑫乾” ）、南通福泽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

通福泽” ）、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琦衡农化” ），客户包括如东泰邦等公司。 请你公司

详细核实并及以下事项进行说明：

（1）请说明世龙供应链近三年的主要贸易客户、供应商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实际控制人、穿透

后主要股东、注册时间、注册地、主营业务、经营规模，并说明向其采购或销售的产品类别、金额、数量、定

价依据、定价公允性、近三年的回款情况、合作期限、直销或经销占比等。 如客户为贸易商，请说明经销客

户下游最终客户的主要情况及终端销售实现情况。

（一）近三年主要客户情况

1、上海涌垦化工有限公司

1）上海涌垦化工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6MA1J9NMR9G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时间 2017-07-18

注册地址 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浦卫公路16299弄13号5层516室A1

法人代表 沈勇

股东持股明细 沈勇100％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农药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 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燃料油，石油制品，工业油脂，润滑油，化肥，橡胶助剂，医药中间体

（除药品和危险品），高分子材料，建筑装潢材料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从

事化工科技专业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合作期限 2018年-2020年

公司性质 贸易商

2）近三年与上海涌垦交易情况

2020年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吨

产品类别 数量

交易金额（含

税）

回款金额

定价依据及

公允性

经销比例 终端客户

草甘膦 93.6 237.49

24,263.60

以产品市场

价格为基础，

由双方协商

确定产品交

易价格

100%

利民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禾本药

业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浓

辉化工有限

公司、江苏新

诺化工有限

公司等

二甲戊乐灵 162 661.12

乙螨唑 2.88 77.63

丁硫克百威 38.7 382.19

嘧菌酯原药 127 3,243.30

97戊唑醇原

药

40 385.05

戊酮 411 2,573.73

嘧啶呋喃酮 508 16,180.80

对氯苯甲醛 509.75 1,621.01

辛酰溴苯腈 356.5 3,117.59

邻氟甲苯 210 1,344.00

甲基苯胺 220 1,330.92

合计 31,154.82 24,263.60

注：2020年由于部分合同款项收回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其中6,549.07万元合同金额未确认收入。

2019年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吨

产品类别 数量

交易金额

回款金额

定价依据及

公允性

经销比例 终端客户

（含税）

草甘膦 64.8 160.7

26,892.28

以产品市场

价格为基础，

由双方协商

确定产品交

易价格

100%

江苏七洲绿

色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湖

北犇星农化

有限责任公

司、南京利民

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江苏

托球农化股

份有限公司

等

嘧啶呋喃酮 224 7,816.18

对氯苯甲醛 440 1,113.00

联苯菊酯 60 2,232.00

嘧菌酯原药 47 1,693.55

咪鲜胺 10.58 142.14

戊唑醇原药 9.6 126.24

异丙隆 64 1,110.40

戊酮 1,072.00 7,567.92

三氮唑 764 2,005.20

邻氯苯腈 450 3,466.50

联苯醇 30 1,280.49

合计 28,714.33 26,892.28

2018年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吨

产品类别 数量

交易金额

回款金额

定价依据及

公允性

经销比例 终端客户

（含税）

苯醚甲环唑

原药

28 685.44

2,276.94

以产品市场

价格为基础，

由双方协商

确定产品交

易价格

100%

南京乐普仕

化工有限公

司、江苏省农

药研究所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天隆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等

草甘膦 237.6 678.24

粉唑醇 13 282.1

高效氟氯氰

菊酯

5 186

联苯菊酯 6 256.8

咪鲜胺 9.42 126.46

嘧菌酯原药 16 595.2

戊唑醇原药 10.4 136.76

合计 2,947.00 2,276.94

2、安徽华翔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安徽华翔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社会信用代码 91341200553283776Y

注册资本 5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时间 2010-4-14

注册地址

阜阳市颍州区清河办事处西湖大道123号浙商大厦

2301室

法人代表 庞治福

股东持股明细 庞翔60％、庞治福20％、庞艳艳20％

经营范围

易制爆化学品：过氧化氢溶液(含量大于8%）其他危

险化学品：液化石油气、天然气（富含甲烷的）、原油、

甲醇、烧碱、甲醛溶液、乙酸、乙胺、液氨、煤焦油、二甲

醚、粗苯、变性乙醇、苯、异丙醇、醋酸甲酯、乙酸乙酯、

碳酸二甲酯、甲酰二甲胺（有效期限至2022年12月30

日）、柴油（闭杯闪点＜60℃）、乙醇、乙二醇销售；装

卸服务；煤炭销售；普通货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合作期限 2018年-2020年

公司性质 贸易商

2）近三年交易情况

2020年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吨

产品类别 数量

交易金额（含

税）

回款金额

定价依据及公

允性

经销比例 终端客户

醋酸 102.14 24.03 24.03

以产品市场价

格为基础，由双

方协商确定产

品交易价格。

100% 零散客户

合计 24.03

2019年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吨

产品类别 数量

交易金额（含

税）

回款金额

定价依据及

公允性

经销比例 终端客户

甲醇 5,662.74 1,218.73

7,706.69

以产品市场

价格为基础，

由双方协商

确定产品交

易价格

100%

浙江江山化

工有限公司、

如皋百川化

工材料有限

公司等

醋酸 10,117.54 3,579.37

合计 4,798.11 7,706.69

2018年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吨

产品类别 数量

交易金额（含

税）

回款金额

定价依据及

公允性

经销比例 终端客户

甲醇 6,528.38 1,780.62

3,515.98

以产品市场

价格为基础，

由双方协商

确定产品交

易价格

100%

浙江江山化

工有限公司、

如皋百川化

工材料有限

公司等

醋酸 12,983.94 4,444.12

合计 6,224.75 3,515.98

社会信用代码 91533102061574980N

注册资本 2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时间 2013-01-24

注册地址 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德宏片区瑞丽市瑞丽大道657号二楼

法人代表 胡文浚

股东持股明细 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100％

经营范围

化肥、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矿产品、农副产品、花卉、日用品、五金交电、工艺品、

硫磺、盐酸、硫酸、磷酸、硝酸铵、氢氧化钠、氟硅酸钠、液氨、苯乙烯、石脑油、松香水、1，2二甲苯、

1，3二甲苯、1，4二甲苯、2-丙醇、煤焦油、甲醇、甲苯、乙醇（无水）、石油焦、石油沥青、橡胶制品、

水果批发、燃料油（不含化学危险品）销售；粮食收购、销售；代理报关、报检服务；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合作期限 2018年-2019年

公司性质 贸易商

3、瑞丽天平边贸有限公司

1）瑞丽天平边贸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2）近三年交易情况

2019年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吨

产品类别 数量 交易金额（含税） 回款金额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经销比例 终端客户

工业硫磺

60，

000.00

7，413.00 7，413.00

以产品市场价格为基础，由

双方协商确定产品交易价格

100%

云南云天化集

团

合计 7，413.00 7，413.00

2018年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吨

产品类别 数量 交易金额（含税） 回款金额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经销比例 终端客户

工业硫磺

5，

000.00

744.50 744.50

以产品市场价格为基础，由

双方协商确定产品交易价格

100%

云南云天化集

团

合计 744.50 744.50

4、南塑集团浙江包装有限公司

1）南塑集团浙江包装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社会信用代码 91341200553283776Y

注册资本 5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阜阳市颍州区清河办事处西湖大道123号浙商大厦2301室

法人代表 庞治福

社会信用代码 9133032734411225XX

注册资本 3281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苍南县灵溪镇工业园区二路

法人代表 许振晚

股东持股明细 许振晚54.2822%、赵芳芳30.4785%、林小微15.2393%

经营范围

包装装璜、其他印刷品印刷（在印刷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 塑料编织品、集装吨袋、纸塑复

合袋、手提袋、OPP薄膜、聚丙烯、聚乙烯经营，PVC压延膜制造、包装装璜、塑料编织品技术开发

及其他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经济信息咨询、自营进出口业务、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

务。

合作期限 2018年-2019年

公司性质 生产制造企业

2）近三年交易情况

2019年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吨

产品类别 数量 交易金额（含税） 回款金额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经销比例 终端客户

聚丙烯 2，197.00 1，906.93 2，074.80

以产品市场价格为基础，由

双方协商确定产品交易价

格

直销

南塑集团浙江

包装有限公司

合计 1，906.93 2，074.80

2018年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吨

产品类别 数量 交易金额（含税） 回款金额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经销比例 终端客户

聚丙烯 907.00 897.70 812.73

以产品市场价格为基础，由

双方协商确定产品交易价

格

直销

南塑集团浙江

包装有限公司

合计 897.70 812.73

5、上海涌亿实业有限公司

1）上海涌亿实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6MA1JC8B2X0

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地址 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浦卫公路16299弄13号5层506室U1

法人代表 单开伟

股东持股明细 单开伟100%

经营范围

化工原料及产品、化纤原料（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

学品），燃料油，润滑油，橡胶助剂，石油制品，纺织助剂，工业油脂，化肥，医药中间体（除药品

和危险品），高分子材料，矿产品，铁制品，煤炭，化工设备销售，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

口业务，供应链管理，自有汽车租赁，商品信息咨询，从事化工科技专业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建筑安装工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

合作期限 2019年-2020年

公司性质 贸易商

2）近三年交易情况

2020年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吨

产品类别 数量 交易金额（含税） 回款金额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经销比例 终端客户

甲基苯胺 180.00 1，227.60 1，227.60

以产品市场价格为基础，由

双方协商确定产品交易价格

100%

湖北广富林生

物制剂有限公

司、出口

环己二酮 19.50 442.65 442.65

合计 1，670.25 1，670.25

2019年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吨

产品类别 数量 交易金额（含税） 回款金额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经销比例 终端客户

嘧啶呋喃酮 33.00 1，094.60 1，094.60

以产品市场价格为基础，由

双方协商确定产品交易价格

100%

上海禾本药业

有限公司

合计 1，094.60 1，094.60

6、如东泰邦化工有限公司

1）如东泰邦化工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235855022674

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地址 江苏省如东县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黄海三路(化配市场)

法人代表 裴应喜

股东持股明细 裴应喜100.00%

经营范围

危险化学品经营（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定范围和期限经营）；化工原料、化工产品、化

工设备、金属材料、矿产品、化肥销售（危险化学品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规模

合作期限 2020年

公司性质 贸易商

2）近三年交易情况

2020年交易情况：单位：万元、吨

产品类别 数量 交易金额（含税） 回款金额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经销比例 终端客户

戊酮

1，

316.90

11，424.20 5，150.00

以产品市场价格为基础，由

双方协商确定产品交易价格

100%

合计 11，424.20 5，150.00

注：如东泰邦上述交易2020年未确认收入，由于如东泰邦已失联，公司未能对其终端客户情况进行核

查。

经向公司主要客户询问，公司销售产品除如东泰邦未能进行核查外，其他主要客户已实现终端销售，

无库存。

（二）近三年主要供应商情况

1、安徽桂丰喆化工有限公司

1）安徽桂丰喆化工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00584576619W

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1-10-12

注册地址 合肥市高新区红枫路100号中瑞大厦1302室

法人代表 陆卫宏

股东持股明细 陆卫宏 100%

经营范围

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品)、化纤原料(除危险品)、工业油脂、钢材、煤炭、石油焦、沥青、润滑油、农

药（除危险品和高毒）、化肥、橡胶助剂、医药中间体(除药品和危险品)、高分子材料、建筑装潢材

料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化工科技专

业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合作期限 2018年-2020年

2）近三年交易情况

2020年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吨

产品类别 数量 采购金额（含税） 付款金额

定价依据及公允

性

草甘膦 93.6 228.38

19,836.18

产品价格随行就

市，双方进行协商

丁硫克百威原药 38.7 366.26

二甲戊乐灵原药 162 635.69

甲基苯胺 120 627.84

嘧啶呋喃酮 508 14,816.00

嘧菌酯 127 3,175.00

戊酮 411 2,464.91

戊唑醇 40 370.23

乙螨唑原药 2.88 74.75

辛酰溴苯腈 356.5 2,941.13

合计 25,700.18 19,836.18

（下转B043版）


